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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世界中學生跆拳道錦標賽代表隊選拔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12 年 3 月 8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09325 號函。 

貳、宗旨 

為培育優秀青少年運動人才，促進學校國際文化體育交流，提昇我國青少年參加國際運

動競賽競爭力，並拓展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空間及增加國際能見度。特選拔國內中學生優

秀跆拳道運動代表隊，參與國際學校體育總會（ISF）主辦之「2023 年世界中學生跆拳

道錦標賽」，以爭取競賽佳績，為國爭光。 

參、組織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高雄市體育總會、高

雄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四、 選訓委員會：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規劃、選拔、督訓及考核等工作。 

肆、國際賽期程 

一、 活動日期：112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5 日。 

二、 活動地點：Mazatlan／Mexico（馬薩特蘭／墨西哥）。 

伍、國際賽參賽組別、項目 

一、 對打項目 

（一） 男子組：-45 公斤、-48 公斤、-51 公斤、-55 公斤、-59 公斤、 

-63 公斤、-68 公斤、-73 公斤、-78 公斤、+78 公斤。 

（二） 女子組：-42 公斤、-44 公斤、-46 公斤、-49 公斤、-52 公斤、 

-55 公斤、-59 公斤、-63 公斤、-68 公斤、+68 公斤。 

二、 公認品勢項目：男子個人賽、女子個人賽、男女雙人賽（由本次獲選代表隊教練

依獲選之男、女選手另行配對參賽）。 

三、 自由品勢項目：男子個人賽、女子個人賽、男女雙人賽（由本次獲選代表隊教練

依獲選之男、女選手另行配對參賽）。 

陸、代表隊人數 

一、 男子選手 14 人（對打 10 人、公認品勢 2 人、自由品勢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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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子選手 14 人（對打 10 人、公認品勢 2 人、自由品勢 2 人）。 

三、 教練 5 人（對打教練 3 人、公認品勢教練 1 人、自由品勢 1 人）。 

柒、參賽資格 

一、 參賽年齡：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之間出生者。 

二、 學籍：111 學年度取得就讀學校學籍者。 

三、 資格限制：須具備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壹段以上資格者及具備以下任一賽事資格 

（一） 112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 3 名選手。 

（二） 111 年全國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前 3 名選手。 

（三） 111 年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前 3 名選手。 

（四） 111 年全國品勢錦標賽國中組及高中組前 3 名選手。 

（五） 111 年國際正式跆拳道錦標賽國手。 

四、 符合參賽資格之選手可自行選擇報名參賽量級，惟每位選手僅能報名一個項目（對

打或公認品勢或自由品勢），不得兼報。 

五、 教練須具備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之 B 級以上(含)跆

拳道教練資格。 

六、 凡經教育部同意核備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至選拔賽前 1 日尚未恢復其權利

者，不得報名參加，教練亦同。 

捌、報名方式 

  於 1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前至本會線上報名系統（http://www.ctssf.org.tw）填妥

報名資料後，下載列印報名表並加蓋學校關防及相關人員職章，併同學生證影本（學生

證上若無身分資料請補其他證件以證明身分）、相關參賽資格證明文件、國技院段證證

明、最佳成績證明(積分排序請參閱 P.3)，以限時掛號郵寄本會辦理（以郵戳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經報名後，於活動期間（含選拔、集訓、國際賽），不得更換名單。 

    本會會址及收件人：104703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3 樓 高中體總 陳薇安小姐收 

    電  話：（02）2778-3636 分機 29 

    傳  真：（02）2771-3636 

玖、選拔賽內容 

一、 對打 

（一） 比賽日期：1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至 3 月 29 日（星期三）。 

（二） 比賽地點：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三） 領隊會議：11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於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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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賽量級 

男子組量級 女子組量級 

-45 公斤級 -42 公斤級 

-48 公斤級 -44 公斤級 

-51 公斤級 -46 公斤級 

-55 公斤級 -49 公斤級 

-59 公斤級 -52 公斤級 

-63 公斤級 -55 公斤級 

-68 公斤級 -59 公斤級 

-73 公斤級 -63 公斤級 

-78 公斤級 -68 公斤級 

+78 公斤級以上 +68 公斤級以上 

（五） 選拔方式： 

1. 依據世界跆拳道最新競賽規則辦理。 

2.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3. 抽籤：依據以下所列賽事名稱之選手最佳成績排列種子籤前 4 名，並依下

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所列之各項賽事積分為依據，積分相同時依

下列「賽事名稱」序號順序決定籤號順序。 

序號 賽事名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 世界青少年(國際賽) 60 50 40 

2 亞洲青少年(國際賽) 60 50 40 

3 世界少年(國際賽) 60 50 40 

4 亞洲少年(國際賽) 60 50 40 

5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60 50 40 

6 世界青少年國手 30 ＊ ＊ 

7 亞洲青少年國手 30 ＊ ＊ 

8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國手 30 ＊ ＊ 

9 全中運 25 23 20 

10 總統盃、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20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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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勢 

（一） 比賽日期：112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二） 比賽地點：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三） 比賽規則：採用世界跆拳道最新修訂頒布之品勢競賽規則實施。 

（四） 比賽方式： 

1. 公認品勢：採篩選制實施，大會於指定品勢(太極 4、5、6、7、8 章、高麗、

金剛、太白)中，抽選其中 2 項品勢進行比賽，並依選手所得分數

評定排名順序。 

2. 自由品勢：採篩選制實施。 

（五） 選手須於 112 年 3 月 29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高雄市湖內

區東方路 110 號)向大會辦理報到手續，下午 2 時於比賽場地召開領隊會議並

抽選比賽品勢及出場順序。 

壹拾、對打競賽規定 

一、 選手須於 112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向大會辦理報

到手續領取秩序冊，下午 2 時於比賽場地舉行領隊會議及試磅。 

二、 所有參賽選手需於 112 年 3 月 27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正式過磅，過磅

應以一次為限，但於規定的過磅時間內如體重不合格者准予在規定過磅時間內再

次過磅，逾時則以棄權論之。選手過磅時男生以赤足及裸身著短褲為基準，女生

以輕便服為基準(依據 WT 最新競賽規則規定，青少年選手不得裸磅，准於規定體

重加計 0.1KG)，各選手應攜帶「學生證」（蓋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以備

查驗）過磅，逾時均以自動棄權論之。 

三、 參加比賽之男、女選手一律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道服，並自備護檔

(陰)、護手肘、護腳脛、護手套、護牙套及 Daedo Gen2 電子襪等個人裝備。 

四、 本選拔賽使用 Daedo Gen2 電子護具進行比賽，大會提供 Daedo Gen2 電子頭

盔及電子護胸。 

五、 懲戒： 

（一） 比賽場地內除指導教練一名及當場比賽選手一名外，其他人員不得逗留在

指導席上參觀或助陣加油，違者依世界跆拳道聯盟最新競賽規則有關條文

主審有權力裁決該選手不合情宜之犯規行為，扣分乙次。 

（二） 嚴禁選手靜坐場內抗議申訴，以維護比賽秩序進行，如有違反規定，將不

接受該項申訴，並禁止該選手、教練及學校參加本會所舉辦之世界中學生

跆拳道錦標賽選拔賽及世界中學生運動會跆拳道種類選拔賽參賽權 3 年

（自事實發生日起計算），並報請其所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議處，副知中

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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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加比賽選手憑「學生證」（蓋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以備查驗）進場比

賽。報到時交檢錄組登記檢查裝備，於比賽時交檢錄組查驗，未能提出者，不得

參加比賽。 

七、 在比賽進行中如選手另一方棄權時，對方選手應進入場內由主審宣判得勝後始算

確定得勝，如勝方選手未按規定進入場內經主審宣判獲勝，則視同棄權論。(對手

過磅未通過者，則不用上場判定) 

壹拾壹、代表隊產生方式 

一、 對打 

（一） 選手：各量級冠軍選手為代表隊正選選手，亞軍為候補選手。 

（二） 教練：由入選男、女選手人數分別加總計，選出較多選手者之教練且須具

備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之A級跆拳道教練資

格或 B 級跆拳道教練資格經教育部專案同意者擔任代表隊教練(男、女子

組教練各 1 人)，若人數相等時，由選訓委員會遴定之；另１名教練由選訓

委員會擇優遴選之。 

二、 品勢 

（一） 選手： 

1. 公認品勢：男、女各 2 位，第一名及第二名為正選選手，第三名及第四名

為候補選手。 

2. 自由品勢：男、女各 2 位，第一名及第二名為正選選手，第三名及第四名

為候補選手。 

（二） 教練：公認品勢及自由品勢分別由各入選第一名男、女選手之具備依特定

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之A級跆拳道教練資格或B級

跆拳道教練資格經教育部專案同意者，就以下項次依序遴定之： 

1. 公認品勢及自由品勢各入選第一名男、女子選手之共同指導教練。 

2. 具 A 級跆拳道教練資格。 

3. 曾任國際正式賽事教練經歷較豐富者。 

4. 由選訓委員會擇優遴定。 

壹拾貳、放棄參賽罰則 

    經獲選為代表隊之選手、教練及學校不得放棄參賽（經核定者及具必要事由經選訓

委員會同意者除外），否則停止選手、教練及學校參加本會所舉辦之世界中學生跆

拳道錦標賽選拔賽及世界中學生運動會跆拳道種類選拔賽參賽權 3 年（自事實發生

日起計算），並報請其所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議處，副知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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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申訴 

一、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所頒佈之最新國際跆拳道比賽規

則（以下簡稱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

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

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二、 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

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大會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含口頭及

書面申訴），不予受理。一經查明證實得取消個人比賽之成績，並副知中華民國跆拳

道協會。 

三、 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均一律取消個人之比

賽成績，副知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四、 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得沒收其

保證金，作為高中體育聯賽之用。 

壹拾肆、代表隊集訓 

一、 參訓人員：選手 28 人、教練 5 人，合計 33 人。 

二、 集訓期程：11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計 15 日。（暫訂） 

三、 實施地點：由代表隊教練訂定之。 

四、 訓練計畫：由代表隊教練擬訂後，提經本會審查，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五、 集訓會議： 

（一） 時間：112 年 5 月，時間另訂之。 

（二） 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六、 凡獲選為「2023 年世界中學生跆拳道錦標賽」代表隊職隊員者，均須簽立切結書 1

份，於集訓期間無故缺席者，經選訓委員會委員審查，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取消其代

表資格，副知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壹拾伍、活動經費 

一、 選拔賽：參賽隊伍所需一切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 

二、 集 訓：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之集訓經費項下支應。 

三、 參 賽：代表隊職隊員保險、服裝、機票、簽證等費用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之經費 

項下支應；個人之護照申辦費由參賽人員自行負擔。 

壹拾陸、附則 

一、 出國期間：112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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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賽期間除競賽外，代表隊職隊員需參加開幕、文化活動及閉幕，並應於返國後 1

個月內提交返國報告書。 

三、 凡參加世界中學生跆拳道錦標賽選拔、集訓及國際賽期間之運動禁藥管制依「運動

禁藥管制辦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參加運動競賽之運動員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

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勵。參賽選手

如須使用禁用清單所列藥物作為治療用途者，依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辦理。 

四、 活動期間（含選拔、集訓及國際賽）所有職隊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經醫院檢查，

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並於健康切結書具結，若有因

隱瞞個人健康情況而致意外發生時，概由當事人自行負一切相關責任。 

五、 凡獲選代表參賽人員須備妥個人護照、英文學籍證明文件、學校同意書、家長同意

書、個人資料基本資料調查表、健康切結書各 1 份及兩吋個人相片電子檔案，並於

規定之期限內繳交本會辦理出國手續，如有延誤情形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六、 本會於選拔賽期間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及意外傷害險。 

七、 獲選為代表隊職員，於活動期間所衍生之代課鐘點等費用，由原服務單位支付。 

八、 代表隊職隊員於參賽期間須統一穿著由本會提供之團服及比賽服裝參與正式賽會活

動。 

九、 本活動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 

承辦人：本會國際組 陳薇安小姐；電話：（02）2778-3636 分機 29； 

傳真：（02）2771-3636；電子信箱：vivian@ctssf.org.tw 

十、 為因應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若我國政府頒布相關禁止出國政策，或

國際學校體育總會取消辦理「2023 年世界中學生跆拳道錦標賽」，或經本會函報參

賽評估計畫予教育部體育署並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不派隊參賽，已獲得代表權亦將

取消，經獲選之選手、教練及學校不得異議。 

十一、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視國內外疫情及實際執行狀況，適時機動調整防疫措施，

籲請參賽相關人員落實個人防護措施，積極配合各項防疫規範。 

壹拾柒、本計畫經選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